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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思瑞

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瑞浦”或“公司”）的持续

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

规定，对公司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拓宽投资方式和渠道，把握相关行业相

关创新应用领域的投资机会，公司拟与基金管理人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登高科”）、普通合伙人上海华科致远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科致远”），及其他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拟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认购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科致

芯”或“投资基金”或“基金”或“合伙企业”）份额。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占合伙企

业本次募集规模的 9.71%。本次基金募集完成后，华科致芯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

况如下：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信息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华科致远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 0.32% 

https://www.qcc.com/firm/81daa1d64ce82f6c5eae9f74251e8300.html
https://www.qcc.com/firm/81daa1d64ce82f6c5eae9f74251e8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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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信息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特殊有限合伙

人 
上海华科同芯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 9.71% 

有限合伙人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5,000.00 16.18% 

有限合伙人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9.71% 

有限合伙人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9.71%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亿泓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9.71% 

有限合伙人 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3,000.00 9.71% 

有限合伙人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9.71% 

有限合伙人 深圳泰科源商贸有限公司 3,000.00 9.71% 

有限合伙人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 9.06%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6.47% 

合计 30,900.00 100.00%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0 万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关联董事王林先生回

避表决。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投

资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投资基金管理人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000MAD8X0P15P 

成立日期 202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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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广延路 1286、1308 号 1 幢 9 层 926 单元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彭桂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彭桂娥 60.00% 600.00 

张聿 20.00% 200.00 

王林 20.00% 200.00 

2、主要投资领域 

华登高科将依托股东及高管多年来在高科技、半导体产业的产业资源、产业

背景，以及在高科技、半导体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经验，专注投资半导体电子信

息产业链、人工智能、汽车电子等高科技领域。 

3、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华登高科 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383.54 万元；2024 年末资产总额

628.34 万元，净资产 616.46 万元。 

4、登记备案情况 

华登高科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定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74882。 

5、资信情况 

华登高科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及担保等情况。经在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查询，华登高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投资基金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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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上海华科致远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106MAE6TU3E10 

成立日期 2024-12-20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 1111 弄 5 号 1001-17 

出资额 1,000 万元 

执行事务

合伙人 
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林）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信

息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合伙人类别 

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00 

执行事务合

伙人 

王林 30.00% 300.00 有限合伙人 

张聿 30.00% 300.00 有限合伙人 

彭桂娥 30.00% 300.00 有限合伙人 

2、财务状况 

华科致远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3、资信情况 

华科致远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及担保等情况。经在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查询，华科致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基金特殊有限合伙人 

企业名称 上海华科同芯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科同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6MAED92RU6K 

成立日期 2025-03-20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广延路 1286、1308 号 1 幢 9 层 902 单元 

出资额 3,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华科致远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张聿） 

https://www.qcc.com/firm/c870d39fd6c16c5e36f3ab5fdfb4a71c.html
https://www.qcc.com/firm/c870d39fd6c16c5e36f3ab5fdfb4a71c.html
https://www.qcc.com/firm/81daa1d64ce82f6c5eae9f74251e8300.html
https://www.qcc.com/pl/p2846ca80d41ea3e6a8079373a3c4de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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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上海华科同芯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科同芯”）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信息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合伙人类别 

上海华科致远咨询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3333% 100.00 

执行事务合

伙人 

王林 23.3333% 700.00 有限合伙人 

张聿 23.3333% 700.00 有限合伙人 

彭桂娥 23.3333% 700.00 有限合伙人 

杨阳 16.6667% 500.00 有限合伙人 

谢璟 6.6667% 200.00 有限合伙人 

李嘉 3.3333% 100.00 有限合伙人 

华科同芯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四）其他关联有限合伙人 

1、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7589507Y 
成立日期 2003-12-2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60 号 2 幢第 11 层整层、

第 12 层整层 
注册资本 6,259.722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赵立新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受母公司及其授权管理的中国境内企业和关联企业的

委托，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

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享

服务及境外公司的外包服务等；集成电路及相关电子产品的设

计、研发；测试、图像传感器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万美元） 

格科微电子（香

港）有限公司 
100.00% 6,259.722 

https://www.qcc.com/firm/h9c4273ffe193f06379c322c6d15dc50.html
https://www.qcc.com/firm/h9c4273ffe193f06379c322c6d15dc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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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为格科微有限公司子公司，按照 2024 年业绩

快报，格科微有限公司 2024 年营业总收入 638,933.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18,682.43万元；2024年末总资产2,241,978.85万元；净资产777,473.48

万元。 

2、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53888564F 
成立日期 2010-05-21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区科技中 2 路 1 号深圳软件园（2 期）

11 栋 203 室（仅限办公） 
注册资本 9,236.33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BI LEI 

经营范围 

从事电子电气及机电产品、集成电路、软件产品的技术开

发、设计，销售自行研发的产品，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以上不含限制项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

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主要股东 
峰岹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

公司 38.06%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 202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营业

总收入 60,032.4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236.23 万元；2024 年

末总资产 264,925.08 万元；净资产 255,293.58 万元。 

3、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726819189A 
成立日期 2001-04-10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博文路 107 号 
注册资本 39,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NORMAN SHENGFA HU 

经营范围 

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理论与

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

服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

https://www.qcc.com/pl/p26d0b662c57e4c8a63ec08f6b2ec7fe.html
https://www.qcc.com/pl/p7bd0f04711832e293c4678a34930ee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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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

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终
端测试设备制造;终端测试设备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

硬件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

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

和应用，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技术进出口 

主要股东 
安凯技术公司持有公司 15.66%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

不存在控股股东 

根据 202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营业总

收入 52,709.1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676.82 万元；2024 年末

总资产 166,458.13 万元，净资产 144,099.81 万元。 

（五）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王林先生是基金管理人华登高科的管理人员之一，承担投资基金华

科致芯的管理工作，并担任华登高科在华科致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其

中董事王林先生持有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华科致远 30%的份额；持有基金管理

人华登高科 20%的股权，持有基金特殊有限合伙人华科同芯 23.3333%的份额。 

公司董事王林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担任本次共同认购基金份额的有限合

伙人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公司卸任董事 HING WONG 先生

（于 2025 年 1 月卸任）目前担任本次共同认购基金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广州安凯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母公司的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

联交易。 

除上述关联关系或利益关系外，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认购基金份额，也不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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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未进行其他关联交易，

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三、其他合伙人基本情况 

序

号 
企业名

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1 

矽力杰

半导体

技 术

（ 杭

州）有

限公司 

913301006
73960735
E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

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分立器件销

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制造；技

术进出口；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6,852 万

美元 

2 

星宸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91350200
MA31DM
UX52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销售代理；国内贸易

代理；贸易经纪；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

电路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对台

小额贸易业务经营；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42,106 万

元 

3 

深圳市

燕麦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914403005
918717714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仪器、自动控制设备的技术

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

算机软件系统集成；经济信息咨询；国内贸易；经

营进出口业务（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设备租

赁。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仪器、自动控制设备的

生产。 

14,484.85
36 万元 

4 

深圳泰

科源商

贸有限

公司 

914403000
55125177
G 

集成电路、内存条、存储卡、液晶显示屏、硬盘、

电芯、电池及其它电子产品配件的销售；经营进出

口业务及供应链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00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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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圳市

亿泓投

资有限

公司 

91440300
MADFW8
3261 

一般经营项目是：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

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经营项目是：无 

3,000 万

元 

四、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EA6NGP3Q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华科致远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彭

桂娥） 

基金管理人 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本次基金募集

完成前） 
1,1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5-02-17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广延路 1286、1308 号 1 幢 901 单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基金募集完成前合伙人信息 

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深圳泰科源商贸有限公

司 
90.9091% 1,000.00 

上海华科致远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909% 100.00 

上述合伙人尚未实缴，本次基金募集完成后会相应变更出资额和合伙人信息，

投资基金将在募集完成后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 

（二）投资策略 

基金从事半导体产业及工业、汽车、新能源、高科技及电子等半导体产业链

上下游相关领域（包括软件及服务业务）业务的相关企业的投资。 

（三）财务状况 

华科致芯于 2025 年 2 月 17 日成立，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四）资信情况 

https://www.qcc.com/firm/81daa1d64ce82f6c5eae9f74251e8300.html
https://www.qcc.com/firm/6706d78905cdc168edb28fe6e99e7de5.html
https://www.qcc.com/firm/6706d78905cdc168edb28fe6e99e7de5.html
https://www.qcc.com/firm/81daa1d64ce82f6c5eae9f74251e8300.html
https://www.qcc.com/firm/81daa1d64ce82f6c5eae9f74251e8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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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科致芯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经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华科致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基金的管理模式 

1、执行事务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

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力全部排它性地归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由其直

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 

2、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为全体合伙人之议事机构，由普通合伙人召集并主持。合伙人会

议职责和权利包括： 

（1）听取管理人提交的年度报告，并向合伙企业提出投资战略方面的建议； 

（2）根据协议约定决定变更合伙企业经营范围； 

（3）决定合伙协议的修改方案（协议明确授权普通合伙人可独立决定或由

咨询委员会决定的合伙协议修改除外）。 

（4）合伙企业与另一经济组织的合并、分立或者变更组织形式； 

（5）根据协议约定决定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于延长期结束后的进一步延长； 

（6）根据协议约定决定普通合伙人的除名、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入伙； 

（7）协议约定的或普通合伙人认为应提交合伙人会议决议的其他事项。 

3、咨询委员会 

合伙企业设咨询委员会，由若干名成员（具体人数由普通合伙人确定）组成。

普通合伙人可以推荐 1 名人士担任咨询委员会成员，推荐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享有

投票权且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其余成员由有限合伙人推荐的人士经普通合伙人

综合考量决定后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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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项应由咨询委员会进行讨论并决定： 

（1）按照协议的约定决定合伙企业投资期或退出期的延长或合伙企业经营

期的提前终止及清算； 

（2）协议约定的由咨询委员会决定的事项所涉及的协议修改方案； 

（3）根据协议约定，决定由基金承担超出合伙协议约定限额的合伙企业费

用； 

（4）普通合伙人根据协议之约定提交给咨询委员会的涉及协议所述的关联

交易和利益冲突的项目投资事项； 

（5）协议约定的合伙企业对单一投资组合公司累计投资额超过对该等投资

组合公司最近一次投资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 20%的投资事项； 

（6）根据协议约定，决定聘请确定合伙企业拟分配的除有价证券以外的其

他非现金资产价值的专业机构； 

（7）根据协议约定，决定选定或更换基金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 

（8）变更合伙企业的管理人为现有普通合伙人或管理人的关联人（为本条

之目的包括管理人的董事、监事或管理团队单独或共同直接或间接设立或控制的

企业）之外的第三方，以及与之订立、变更或终止管理协议（如需）； 

（9）合伙协议约定或普通合伙人认为应提交咨询委员会决议的其他事项。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以上事项经参与会议的咨询委员会成员 2/3 以上同意方

可作出决议（与所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合伙人所委派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应当回避

表决并不被计入表决权基数）。 

4、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 

①从首次交割日起至投资期终止之日，管理费计算基数为各有限合伙人的认

缴出资额，管理费的费率为每年 2%； 

②在合伙企业的退出期内，管理费计算基数为各有限合伙人所分摊的本合伙

企业已投资但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管理费的费率为每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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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合伙企业的延长期内，管理人不收取管理费。 

（六）基金的投资模式 

1、投资策略和范围 

合伙企业的投资策略为专注于中国境内的（包括位于中国境外，但其主要经

营地在中国境内或投资完成后将转移至中国境内的）从事半导体产业及工业、汽

车、新能源、高科技及电子等半导体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领域（包括软件及服务业

务）业务的相关企业的投资。合伙企业将充分借鉴国内外同类合伙企业的运作模

式，结合全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努力为投资者创造优异的投资回报。 

合伙企业的投资范围为，在符合上述合伙企业投资策略的前提下，对未上市

企业的股权、可转债等适用法规允许投资的资产进行投资。 

2、投资限制 

①基金不得从事下列活动：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和企业债券

（合伙协议项下所涉及的上市不包含在新三板挂牌及进行公司股份的公开转让）

但投资组合公司上市或被上市公司收购后，合伙企业持有、作为对价收到及转让

其所持该等上市公司股票、可转债除外；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不动产（处置投资项

目而作为对价取得的不动产除外）投资期货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以任何方式公

开募集和发行基金；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举借债务进行投资；向任何第三人提

供贷款或担保，但以下情况除外：合伙企业进行的符合《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

监管的若干规定》要求的以股权投资为目的，为投资组合公司提供的借款、担保

（其中借款或担保的期限不超过 1 年，且借款或担保到期日不晚于股权投资退出

日，借款或者担保余额不超过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 20%）；虽有前述约定，

合伙企业为投资组合公司提供可转债的期限可以超过 1 年；法律、法规以及适用

于合伙企业的管理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事项。 

②合伙企业不得成为为投资组合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或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③合伙企业不得对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进行投资。 

④单一投资项目投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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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咨询委员会成员 2/3 以上另行同意的项目投资之外，合伙企业对每一单

一投资组合公司累计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对该投资组合公司进行最近一次投资

之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20%。 

（七）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取得的有关项目投资的可分配收入，分配顺序如下： 

①首先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直至所有合伙人均收回

其根据合伙协议约定的全部实缴出资额； 

②剩余部分的 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和特殊有限合伙人，80%按实缴出资比

例分配给所有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特殊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收益分成比例由双方

另行协商确定。 

2、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在认缴出资总额之内的亏损（包括但不限于因投资项目产生的亏

损）、费用和债务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超出合伙企业认缴

出资总额的亏损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认购基金份额，按照每一

元合伙企业认缴出资对应人民币一元的价格认缴合伙企业的相应财产份额，并确

定投资比例。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认缴金额占投资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 9.71%。

上述基金份额的认购价格由各基金合伙人基于商业判断，遵循自愿、公平、合理

的原则确定，公司与其他基金合伙人认购价格一致。基金合伙协议关于管理费、

收益分配、亏损承担等约定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综上，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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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公司本次作为有限合

伙人参与投资基金份额，有助于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发掘产业投资机会，提

升公司资本运作能力及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投资基金份额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0.51%。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基金认缴份额的 9.71%，

本次投资的基金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在确保主营业务正常运作的情

况下以自有资金出资，并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七、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 

1、本次交易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基金尚处于筹备和募集阶段，基

金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以及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等实施

过程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2、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投资周期长，相关的投资运作将受宏

观经济、行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无法达成投资目的、投资收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等风险。公司作为华科致

芯的有限合伙人，将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本次投资完成后，

公司将加强与基金管理人的沟通，及时了解产品投资方向及运营情况，及时跟进

基金运作与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做好投资管理。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思瑞浦本次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在召集、召

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予以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上述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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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 

3、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符合思瑞浦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思瑞浦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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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邓  欣  何可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